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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外取得的注册商标

公司拥有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商标

１２

项，均为福莱特集团所有。

（三）公司租赁的房屋及建筑物

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的房屋及其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房屋所

有权人

承租方

名称

座落位置

房屋所有权

证号

租金

租赁建筑

面积

ｍ

２

租赁期限

１

义和

机械

义和

机械

发行人

秀洲区运

河路

９５９

号

浙（

２０１７

）嘉

秀不动产权

第

０００７２７５

２００

，

１２０．８０

元

／

月

１０

，

００６．０４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

阮孟海 阮孟海

越南福

莱特

越南海防

市吴权郡

黎红风路

２２

区

６２７

号

－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越南盾

／

月

３３０

２０１６－１０－２５

至

２０１８－１０－

２５

３

义和

机械

义和

机械

发行人

秀洲区运

河路

９５９

号

浙（

２０１７

）嘉

秀不动产权

第

０００７２７５

１４９

，

３８５．７２

元

／

月

１３

，

５８０．５２

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公司及其子公司出租的房屋及其建筑物情况如下：

出租方

房屋所有

权人

承租方 座落位置 国有土地使用证

租赁房屋

情况

租金 租赁期限

上福玻璃 上福玻璃

上海大

众经济

城发展

中心

上海市嘉定

区安亭镇园

亭路

５９

号

沪 房 地 嘉 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５１４０

号

坐落在该

土地证范

围内的房

屋和地上

设施

７０４．７０

万元

／

年（每

２

年增

长

５％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重要特许经营权及业务资质情况

１

、特许经营权

（

１

）港口经营许可证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浙江省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向福莱特集团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准许福莱特在杭申线航道

Ｋ９３＋７００

米航段左岸岔河

西港边，从事下列业务：

１

、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

２

、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

务。 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２

）采矿许可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子公司安福材料以招拍挂方式取得凤阳县灵山

－

木屐山

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７

号段采矿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安徽光伏材料与滁州市国

土资源局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安徽光伏材料以

２２

，

６６０

万元的

价格取得凤阳县灵山

－

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７

号段采矿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向安徽福莱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颁发

《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安徽省凤阳灵山

－

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７

号段”，开采矿中为玻璃用石英岩，生产规模

１５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０．１１０４

平方

公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业务资质情况

（

１

）安全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安徽福莱特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凤阳县灵山

－

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７

号段颁发 “（皖）

ＦＭ

安许可证

字（

２０１５

）

Ｇ１５２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玻璃用石英岩露天开采，有

效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２

）排污许可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的排污许可证情况如下：

１

）福莱特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福莱特集团向嘉兴市秀洲区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购买主

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具体指标如下：“化学需氧量：

２２．３７

吨

／

年，按

４０％

优惠，单

价：

４．８

万元

／

吨，合计金额

１

，

０７３

，

７６０

元。 ”使用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福莱特集团取得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污

许可证》，编号为

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７０４４０５３７２９００１Ｐ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嘉福玻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向嘉兴市秀洲区排污权储备交易

中心购买主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 具体指标如下：“化学需氧量：

２．７

吨

／

年，按

４０％

优惠，单价：

４．８

万元

／

吨；二氧化硫：

２２５．４７

吨

／

年，按

４０％

优惠，单价：

１．２

万元

／

吨。 合计金额

２

，

８３５

，

２４０

元。 ”使用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嘉福玻璃取得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污许

可证》，编号为

９１３３０４１１６６６１５２７０５Ｂ００１Ｐ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３

）浙福玻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浙江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取得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

颁发的浙

ＦＸ２０１６Ａ０１２７

《浙江省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上福玻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海福莱特玻璃有限公司取得上海市嘉定区水务颁发的

沪水务排证字第

ＪＤＰＸ２０１２０１８４

号《排水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５

）安福玻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取得滁州市环境保护局

颁发的

９１３４１１２６５６８９５３３５７Ｍ００１Ｐ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止。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１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阮洪良、姜瑾华、阮泽云和赵晓非，姜瑾

华系阮洪良之配偶，阮泽云系阮洪良和姜瑾华之女，赵晓非系阮泽云之配偶，

四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１

，

８７７．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１６％

。 截至本招股

书摘要签署日，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外，上述四人及其近亲属的投资情况

如下：

姓名 投资企业

注册资本

／

公司性质

持股比例

／

控制关系

经营范围

阮洪良 凤阳鸿鼎港务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

１００％

多用途码头装卸、物流、仓储服务

姜瑾华

微美医疗美容医院嘉兴有

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

７．５０％

营利性医疗机构筹建

姜瑾华之姐

嘉兴水果市场旺旺角百杂

商店

个 体 工 商

户

控制

日用百杂货零售

嘉兴水果市场兴旺水果批

发部

水果批发、日用百杂货零售

嘉兴蔬菜批发交易市场明

毅杂货店

日用百杂货零售

姜瑾华之弟

嘉兴水果市场昌成水果批

发部

水果批发、零售

嘉兴水果市场昌盛水果批

发部

水果批发、零售

嘉兴水果市场嘉超包装百

货商店

日用百杂货零售

阮泽云 嘉兴义和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

１００％

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自

有房屋租赁

赵晓非之父

母

嘉兴市南湖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５０

万元

１００％

机动车维修：一类机动车维修（大

中型货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辆装潢（篷

布、坐垫及内饰））；道路清障、车

辆施救、停车场服务。 汽车（不含

小轿车）及汽车配件的销售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所属行业不同，主

要从事的业务不存在交叉。

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控制的企业凤阳鸿鼎经营范围中包含 “多用途码

头装卸、物流、仓储服务”，与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经营范围中的“码头货物装卸

服务”相似，但公司及子公司的码头货物装卸服务仅针对自身业务，不存在对

外提供经营服务的情况。 截止本招股书摘要签署日， 凤阳鸿鼎的码头尚未运

营。

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泽云控制的企业义和机械设立以来未从事实际生产经

营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义和机械企业名称从“嘉兴义和能源

有限公司”变更为“嘉兴义和机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从“光伏能源发电技术

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伏能源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分布

式光伏能源电站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变更为“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２

、公司与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公司持有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即为实际控制人阮洪良、阮泽

云、 姜瑾华， 相关人员控制的企业和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情

况。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接受汽车修理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嘉兴市南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汽车修理服务，

所接受的汽车修理服务主要为汽车保养服务等。 嘉兴市南湖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赵晓非父母控制的企业， 合计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在报告期内，嘉兴市南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采购金额

－ － ２．４３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 － ２０３

，

７４５．７５

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 － ０．０１％

从车辆维修项目来看， 不同车型及不同维修项目差异较大， 不具备可比

性；从车辆保养项目来看，以某车型为例：南湖汽车、独立第三方分别收取

１２５

元

／

瓶和

１２０

元

／

瓶的材料费用，以及材料费用

１５％

的管理费用，工时费按照浙江

省汽车维修行业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执行。 关联交易定价基础合理， 价格公

允。

（

２

）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３０６．１８ ６７０．８２ ５０３．２２ ５０５．７８

（

３

）关联方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嘉兴义和机械有限公司承租房屋用于员工宿舍、厂房的

租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义和机械

２２５．８７ ２４６．８２ －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义和机械就宿舍、厂房租赁签署新的租赁合同，

租期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金分别为

２０．０１

万元

／

月、

１４．９４

万元

／

月。

根据公司与义和机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同地区其他两家公司

的宿舍招租信息，租赁价格的比较情况如下：

出租方 宿舍位置

＊

宿舍状况 租金

嘉兴义和机械

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９５９

号围

墙内西侧三幢连体

Ｍ

型六层

建筑

出租房屋总建筑面积：

１０

，

００６．０４

平方米

２０

（元

／

平方米

／

月）

独立第三方 博尔玛创业园

每间宿舍

２７

平方米，可入

住

４－８

人

４００

元

／

间

／

月（约

１４．８１

元

／

平

方米

／

月）

独立第三方 嘉欣丝绸工业园区

每间宿舍近

２０

平方米，可

安排

６

人

约

５００

元

／

间

／

月（约

２５ ／

元

／

平

方米

／

月）

无关联第三方租赁均价 约为

１９．９０

（元

／

平方米

／

月）

注：均位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根据公司与义和机械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书》，以及同地区其他厂房招

租信息，租赁价格的比较情况如下：

出租方 厂房位置

＊

厂房面积（㎡）

租金（元

／

平方

米

／

月）

嘉兴义和机械

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９５９

号围墙内东侧一幢五层

楼的厂房

１３

，

５８０．５２ １１

独立第三方 嘉兴市中山路

２７１０

号

３６＃

厂房三楼

２

，

６６８．６０ ８．５

独立第三方 秀洲工业区洪业路

１４２１

号厂房

１３

，

５９０．６０ １２

独立第三方

秀洲区高照街道桃园路

５８７

号中电科（嘉兴）智慧

产业园一期

２

号厂房第

２

层

３

，

０２６．００

前两年

１１

后三年

１２

无关联第三方租赁均价 约为

１０．５

注：均位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附近的高照园区（村）

从上表可见，义和机械对发行人出租的宿舍、厂房租金考虑了当地相近、

相似区域宿舍、厂房的租赁价格，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４

）采购劳保用品及水果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旺旺角百杂店、昌成水果和昌盛水果采购劳

保用品及水果的情形， 其中旺旺角百杂店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姜瑾华之姐

姜瑾明控制的个体工商户，昌成水果、昌盛水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姜瑾华

之弟姜瑾红控制的个体工商户。报告期内，上述个体工商户与公司发生的交易

构成经常性关联交易，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采购金额

－ ９．０３ ２７．４１ ３７．０３

其中：

旺旺角百杂店

－ ９．００ １１．４０ １０．７６

昌成水果

－ １０．１１ ２．９２

昌盛水果

－ ０．０３ ５．８９ ２３．３６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 ２１１

，

３３０．４９ １８２

，

７４１．４９ ２０３

，

７４５．７５

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报告期内，公司向旺旺角百杂店采购的主要内容为隔热棉衣、棉帽、棉手

套、护腕等劳保用品，单价基本在

５

元

／

件

－２００

元

／

件之间，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

且在报告期内的价格基本稳定。相关商品为定制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未向其他

独立第三方采购，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独立第三方（赵洪泉）采购该类产

品， 单价在

５

元

／

件

－２００

元

／

件之间， 与公司与旺旺角百杂店的采购单价基本相

近。

报告期内，公司向昌成水果、昌盛水果采购的主要内容为苹果（冰糖心、阿

克苏、红富士）、芦柑，其中冰糖心单价约为

４０

元

／

箱，阿克苏单价约为

３０

元

／

箱，

红富士单价约为

１４０

元

／

箱，芦柑单价约为

２７

元

／

箱，与市场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

且在报告期内的价格基本稳定，价格公允。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除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外，公司不存在为其他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关联方中，仅实际控制人阮洪良、姜瑾华存在对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相关的担保及其项下的借款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

浦发银行杭

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０

年

ＺＧ

（保）

００３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ＺＧ

（保）

００３３

号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之间，和工商银行嘉兴分

行

／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编号为工银浙银团

２０１０－１３

号 《人民币资金银团

贷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余额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 该担保项

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９ ／ ２８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２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１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２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１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２４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阮洪良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１

）信银杭

嘉人最保字第

ＺＢ０４８０

号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之间，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发生的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

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提供担保，该担保合同担保债权的最高额度为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阮洪良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署补充协议，将上述保证合同

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该担保项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６ ／ １１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 ／ ２５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 ／ ２５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５ ／ ２８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阮洪良、 姜瑾华分别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ＪＸＡ２０１３

人保

０１２

的 《保证合同》， 为公司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ＪＸＡ２０１３

人借

０１３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该借款合

同的借款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担保项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２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４ ／ ２２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４ ／ ２２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ＪＸＡ２０１３

人保

０７１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之间，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

授信业务等合同，以及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０８

年授总字

０２４Ａ

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该担保合同担保债权的最

高本金余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担保项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ＪＸＡ２０１３

人保

２８６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之间，和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０８

年授总字

０２４Ａ

号的《授信业

务总协议》项下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余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就上述合同签

订了补充协议，为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间，和中国银行

嘉兴分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０８

年授总字

０２４Ａ

号的《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发生

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余额

２５

，

６００

万元，原合同提前终止。 该担保项下

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３ ／ 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６ ／ １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７ ／ 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７ ／ ９

１４

，

７３６

，

７４４．８６ ２０１４ ／ ８ ／ ２２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９ ／ １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８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 ／ １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４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６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６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２３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阮洪良、 姜瑾华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

２０１３

）信银杭嘉人最保字第

ＺＢ０４９９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嘉福玻璃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之间， 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发生的各类贷

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提供担保，该担保合同担保债权的最高

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担保项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９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４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ＪＸＡ２０１４

人保

０１６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嘉福玻璃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之间，与中国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

其他授信业务等合同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余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该担保项下发生

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５ ／ 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６ ／ ２６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９ ／ １９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 ／ １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２ ／ ４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２ ／ ９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２ ／ １３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５ ／ ８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阮洪良、姜瑾华分别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订编号为

（

２０１５

）信杭嘉银保字第

ＺＢ００１２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嘉福玻璃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之间，与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签署的票据、信用证、保

函、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等合同提供担保，该担保合同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

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该担保项下发生的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担保项下的借款情况

借款金额 借款提款日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２ ／ １３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４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２７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３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４ ／ ２９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４ ／ ３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５ ／ ６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已全部解除，公司关联方不

存在其他对公司进行担保的情况。

（

２

）关联方委托贷款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阮洪良与万向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

ＷＸ－ＳＤ－

［

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７

］

－１０１

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万向信托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人阮洪

良的委托，同意设立万向信托

－

［臻富

５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并以信托

资金向借款人福莱特集团发放信托贷款。根据阮洪良的委托，万向信托有限公

司与公司签订编号为

ＷＸ－ＳＤ－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７－１０２

的《信托贷款合同》，贷款总金

额为

３

，

１００

万元，用途为补充福莱特集团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即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止，贷款年利率为

５．８８％

。

截至目前，公司的上述借款均已偿还完毕。

（

３

）关联方拆借

１

）拆入情况

关联方 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占用费

（万元）

／

支付时间

阮洪良

３

，

２９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 ／ １３ ２０１５ ／ １ ／ ２９ ８．０８ ／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阮洪

良出借人民币

３

，

２９０

万元给公司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

３０

天，实际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为了保证关联交易公允

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借款发生时的利息，

该利息根据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计

８．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该笔利息已经全额支付。

２

）拆出情况

关联方 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占用费（万元）

／

支付时间

姜瑾华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３ ／ ３ ２０１５ ／ ３ ／ １７ ０．０２ ／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义和机械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１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０．０１ ／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义和机械

７８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９ ／ ２８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６ １．７７ ／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姜瑾华

１８．８４ ２０１６ ／ ７ ／ １１ ２０１６ ／ ７ ／ ２１ ０．０２ ／ ２０１７．１２．２７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拆出资金的主要情况如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义和机械签订了借款协议，公司同意向义和机械

出借

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其参加厂房土地拍卖的保证金，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

一个月，实际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借款发生时的利息，该利息根据借款发生

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计

１．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该笔利息已经全额

支付。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代姜瑾华暂付其认缴的上海金玖建为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１０

万元财产份额，姜瑾华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向发行人归还了该笔借款。

为了保证公司的利益，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

借款发生时的利息，该利息根据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计

０．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该笔利息已经全额支付。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姜瑾华向发行人暂借款项

１８．８４

万元。为

了保证公司的利益，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借

款发生时的利息，该利息根据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计

０．０２

万

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该笔利息已经全额支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义和机械向公司暂借款

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双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约定了相关借款发生时的利息，该利息

根据借款发生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计

０．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该笔

利息已经全额支付。

针对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交易报告的议

案》，对上述资金拆借情况进行了确认。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付账款 南湖汽车

－ － ０．１８

应付账款 旺旺角百杂店

０．５２ － －

应付账款 昌盛水果

０．０３ － －

合计

０．５５ － ０．１８

预付账款 义和机械

２０９．７０ ８９．６３ － －

合计

２０９．７０ ８９．６３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联会创业

－ － ６２０．００

合计

－ － ６２０．００

公司与南湖汽车、义和机械、旺旺角百杂店、昌盛水果的交易情况如本节

经常性关联交易所述。 公司预付给嘉兴市秀洲区联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款

项为集资购房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该集资房已交付给公司并转入固定资产。

４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认为这些关联交易的定价未显失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认为相关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并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或确认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及履行法定程序

审批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

平自愿原则，公司部分关联方、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进行临时及短期资金拆借未

支付利息以及实际控制人阮洪良无偿向公司提供短期财务支持，

２０１７

年底前，

相关方已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并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或确认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５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及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除通过关联方进行过渡性采购交易、接受关联方汽车修理

服务以及前述偶发性关联交易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的情形。

未来对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而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执行《公

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制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与权限、回避

表决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外部监督，健全公司治理结

构，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允，以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

益。

公司实际控制人阮洪良、阮泽云、姜瑾华、赵晓非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

“一、本人将善意履行福莱特集团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公司管理规章制度，与其他股

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在本人作为福莱特集团实际控制

人之一期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和减少与福莱特集团发生关

联交易。

二、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福莱特集团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发生，将采取市场化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保证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及公允性，同

时将按照法定程序审议表决关联交易，并按照适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且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以任何形式损害福莱

特集团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

“一、本人将善意履行福莱特集团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公司管理规章制

度，正确行使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履行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义务。

在本人作为福莱特集团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避免和减少与福莱特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二、 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福莱特集团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关联

交易发生， 将采取市场化原则进行关联交易， 保证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及公允

性，同时将按照法定程序审议表决关联交易，并按照适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且不利用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谋取不当利益，

不以任何形式损害福莱特集团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本公司共有

７

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具体情

况如下：

阮洪良，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８４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嘉兴玻璃制品厂厂长、董事，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曾任嘉兴巴克耐尔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经理，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曾任浙江省嘉兴市建设街道工业公

司副经理，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曾任嘉兴福莱特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曾任嘉兴市福特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任银

福（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嘉福玻璃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上海嘉福玻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２００８

年曾任嘉兴高上

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玻璃董事长兼

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材料董事长兼总经理；自

１９９８

年起历任公司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今担任上福玻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今担任联会创投董事，

２０１１

年至今担任浙福玻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至今担任香港福莱特董事，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嘉福玻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安福材料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安福玻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

嘉福新能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越南福莱特董事长兼总经理、

凤阳鸿鼎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今担任福莱特投资董事。

阮洪良先生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玻璃的生产和研发

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主持、参与研发了包括“阻断紫外线太阳能

超白压花玻璃及其制造方法”、“一种减反射高透过率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及

其制造方法”、“一种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的熔容”、“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生产

中压延机和熔窑唇砖的安装结构”、“一种玻璃熔窑的余热回收和脱硫除尘装

置”和“一种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的检测系统”等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参

与制订了“太阳能用玻璃第

１

部分：超白压花玻璃”的国家标准、“太阳能光伏组

件用减反射膜玻璃”的国家行业标准；其主持开发的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系列

项目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１００

强优秀创新成果

奖。

姜瑾华，女，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１９９３

年

至

２０００

年曾任嘉兴市秀城区建设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

嘉兴市玻璃制品厂监事，自

２０００

年起历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董事

长、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曾任嘉兴福特安全玻璃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嘉福玻璃董事，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材料董事，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曾任大元印务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曾任大元新墙体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至

２０１６

年曾任凯源投资董事，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曾任斯可达投资董事，

２０１２

年曾任嘉福玻璃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曾任誉诚商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公共管

理部总经理。

魏叶忠，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历任公司销售经理、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加工事业部总经理、加工事

业部销售经理、 加工事业部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斯可达投资、凯

源投资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嘉福玻

璃监事，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工程玻璃生产基地总经理兼销售经理、公司工程

玻璃事业部总经理。

魏叶忠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主要负责公司双

Ｌｏｗ－Ｅ

三玻两腔中空玻璃、

低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值节能三银低辐射镀膜玻璃、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等

技术的研发工作。

沈其甫，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历任公司（及前身）车间主任、生产部副经理、品管部经理、监事、监事会

主席，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历任嘉福玻璃加工生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浙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浙福玻璃执行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家居玻璃事业部总经

理。

李士龙，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９１

年

至

１９９８

年任国家科委、国家核安全局处长、副书记，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曾任国家

环保总局处长、副司局级干部；

２０１２

年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

任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巨东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鑫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吴其鸿，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香港籍，拥有香港、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持有英国

护照，自学大学。

１９９１

年至今担任金辉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１９９４

年至今担

任

Ｊｉｎｈｕｉ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

崔晓钟，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

２０１０

年

至今担任嘉兴学院教师，

２０１７

年至今担任嘉兴学院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２０１６

年

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吴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本公司监事共有

５

人， 其中

３

名监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２

名监事由职工

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郑文荣，男，

１９６３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历任嘉兴玻璃制品厂门市部经理、董事、董事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历任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销售部经理、

ＴＣＯ

玻璃项目部经理、光伏事业部

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兼工程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任嘉福玻璃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斯可达投资董事、凯源投资董事、大元新墙体副

董事长、大元印务副董事长、大元钢化玻璃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

福材料董事；

２０１２

年至今担任公司工程部（属于公共管理部子部门）经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沈福泉，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

１９９３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历任嘉兴玻璃制品厂采购经理、监事，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曾任上福玻璃

采购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斯可达投资董事、 凯源投资董事，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玻璃董事；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历任公司董事、 销售一部经理、采

购中心总经理、总裁办副主任、市场部经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２０１７

年

至今担任上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发行人工程部副总经理。

祝全明，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

１９８８

年

至

１９９８

年曾任嘉兴市造漆厂生产厂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历任公司监事、门市部

经理、生产部经理、董事、副总经理、加工事业部副总经理兼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曾任大元玻璃董事长、 大元压花玻璃董事长、 大元钢化玻璃董事

长，

２０１２

年曾任上福玻璃执行副总经理兼生产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曾任嘉

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材料监事；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

事、浮法事业部高级顾问。

张红明，女，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历任公司计划部主任、加工玻璃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历

任浙福玻璃总经理助理、生产部副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担任公司信控部副经

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２０１７

年至今担任公司信控部总经理。

孟利忠，男，

１９８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１３

年历任公司销售业务员、外销部经理助理、加工事业部外销副经理、销

售中心玻璃销售部副经理；

２０１３

年至今担任浙福玻璃销售部经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

担任浙福玻璃总经理助理、公司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阮洪良，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一）董事会成员”。

姜瑾华，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一）董事会成员”。

魏叶忠，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一）董事会成员”。

韦志明，男，

１９６９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曾任湖州玻璃厂副厂长，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曾任上海梭拉塞夫玻璃有限

公司厂长，

２００６

年曾任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厂长，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曾任

上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曾任嘉福玻璃执行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曾任

公司总裁助理、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曾任公司光伏事业部

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

理。

韦志明先生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近

２０

年来一直从事压延玻璃的生产

和研发工作， 是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太阳能材料专业委员会专家组

成员， 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开发的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系列项目获得了国

家重点新产品证书、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百佳奖、上海技术进步三等

奖、上海市建材行业“台安月皇杯”技术革新奖的一等奖、“凯盛杯”全国建材行

业技术革新奖中技术开发类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和证书，参与发明了“阻断紫外

线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及其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主持编制了公司各类生产

原料的采购检验标准以及太阳能超白压花玻璃的生产工艺和产品标准。

阮泽云，女，

１９８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２００９

年

至

２０１１

年曾任上福玻璃总经理助理、执行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安福

玻璃董事，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曾任誉诚商贸监事，

２０１６

年曾担任凤阳鸿鼎港务有

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０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

年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的联席秘书。

赵晓非，男，

１９８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１１

年

至

２０１２

年曾任公司销售中心光伏玻璃销售部经理助理、销售中心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曾任嘉福玻璃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曾任公司浮法事业部副总

经理、 销售中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曾任嘉福玻璃执行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光伏玻璃事业部总经理。

毛水亮，男，

１９７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历任锡顿金属制品（嘉兴）有限公司成本会计、会计副主管、主管，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曾任斯凯孚驱动系统平湖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 财务经理；

２０１４

年至今担任发行人财务中心会计核算部总经理兼会计管理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四）核心技术人员

阮洪良，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一）董事会成员”。

魏叶忠，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一）董事会成员”。

韦志明，简历参见本节之“七、（三）高级管理人员”。

陶虹强，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

年

至

２００７

年曾任上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曾任公司销售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曾任嘉福玻璃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历任公司技术研发中心总经

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至今担任公司光伏玻璃事业部

ＡＲ

镀膜研发部总经理；

（下转

A25

版）

（上接

A23

版）


